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海淀区西北旺东路十号院15号楼A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

11

28,495,460

28,495,460

37.2421

37.24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钟竹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但晨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5,392

比例（%）

0.019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74,920

比例（%）

99.825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2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90,068

比例（%）

99.9810

反对

票数

1,435

比例（%）

0.0050

弃权

票数

3,957

比例（%）

0.0140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416,220

比例（%）

99.7219

反对

票数

79,240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8

10

11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2024年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薪酬的议
案》

《关于续聘中瑞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作为公司 2024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365,490

3,074,920

5,365,490

5,365,490

5,291,642

比例（%）

99.8996

99.8250

99.8996

99.8996

98.5246

反对

票数

5,392

1,435

1,435

1,435

79,240

比例（%）

0.1004

0.0466

0.0267

0.0267

1.4754

弃权

票数

0

3,957

3,957

3,957

0

比例（%）

0.0000

0.0129

0.0737

0.0737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3、1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8、10、11、14、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关联股东钟竹、石河子市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

汉光谷烽火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毛海龙、赵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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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175 证券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2024-017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王宋琪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

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万寿南路999号。
6、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290,489,1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75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85,302,6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34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5,186,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0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人，代表股份 45,279,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4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0,092,5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4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5,186,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062％。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42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3％；反对66,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3,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66,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42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3％；反对66,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3,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66,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42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3％；反对66,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3,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66,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42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3％；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3,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议案5.00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0,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1％；反对32,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0,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7％；反对32,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6％；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议案6.00 关于公司2023年非独立董事、高管薪酬方案和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9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3％；反对94,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 关于公司2023年监事津贴或薪酬方案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9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3％；反对94,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属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2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1％；反对28,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2％；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9.00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2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3％；反对28,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9％；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议案10.00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42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3％；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3,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议案11.00 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42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3％；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13,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议案12.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2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3％；反对28,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9％；弃权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8％。

议案13.00 关于选举洪志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2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弃权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4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1％；反对28,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9％；弃权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0％。

议案14.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394,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94,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84,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3％；反对94,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5.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王宋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

347,119股
15.02.候选人：选举陈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18,

613股
15.03.候选人：选举彭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18,

613股
15.04.候选人：选举郭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18,

613股
15.05.候选人：选举孙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18,

613股
15.06.候选人：选举陈阳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

318,61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选举王宋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37,

077股
15.02.候选人：选举陈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15.03.候选人：选举彭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15.04.候选人：选举郭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15.05.候选人：选举孙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15.06.候选人：选举陈阳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王宋琪、陈斌、彭敏、郭强、孙建、陈阳旭均成功当选。
议案16.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陈守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47,

113股
16.02.候选人：选举贾闻轩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18,

613股
16.03.候选人：选举季千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85,318,

61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陈守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37,

071股
16.02.候选人：选举贾闻轩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16.03.候选人：选举季千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40,108,

571股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守忠、贾闻轩、季千雅均成功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江苏敏政律师事务所冒宇律师、顾伟研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关于广西东方

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广西东方智
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敏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175 股票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2024-019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

5月17日在公司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后，经全体监事
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口头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召开，会议由全体第八届监事推举洪志国先生主持，本公司监事共 3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推选洪志国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175 股票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2024-018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

5月17日在公司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
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口头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全体第八届董事推举王宋琪先生主持，本
公司董事共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推选王宋琪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设立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陈守忠先生、贾闻轩女士、王宋琪先生，其中陈守忠先生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守忠先生、贾闻轩女士、陈斌先生，其中陈守忠先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陈守忠先生、季千雅女士、王宋琪先生，其中陈守忠先生为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王宋琪先生、陈斌先生、陈守忠先生，其中王宋琪先生为召集人。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第八届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董事会同意聘请董事陈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董

事彭敏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陈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姜苏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
中财务总监任职资格已经第八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姜苏莉
联系电话：0513-69880410
传真：0513-69880410
邮箱：DFZZOIMT@126.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解放路3号。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管理硕

士。1996年7月在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农垦分行工作；2006年在深圳鹏元征信有限公
司工作；2007在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担任CEO助理兼投资发展部总经理；2012年在吉林康
瑞再生医学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6年在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任投资管理中心总经理；
2019年在宁波荣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风控总监；2020年2月在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2020年12月28日被聘为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5月21日被选举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2023年4月20日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陈斌先生现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彭敏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起在公司分
别任人力资源部、综合部部长职务、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彭敏女士现担任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3、陈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9年，管理学和法学双学士、南开大
学金融学硕士在读，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美国注册管理会计
师(CMA)。1998年8月至2011年1月在广东健力宝集团及下属公司先后任主管、财务经理、财
务总监等职；2011年1月在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任会计经理；2012年12月在南通科
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主任；2014年9月在深圳华强（南通）投资有限公司任财务总
监。2021年3月26日至今担任上市公司东方智造的财务总监。

4、姜苏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9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金融硕士
研究生学历，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9年7月至2024年5月担任
公司职工监事。2019年7月至今在公司董秘办任职。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名
客（山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姜苏莉女士已于2019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松轩社区环观中路282号D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

5

53,545,969

53,545,969

34.2075

34.207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000,000股，上述股份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虎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法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喻立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蓉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明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545,96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增加 2024 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1

911

911

911

比例（%）

100

100

100

1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

0.00

0.0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7、9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凯、李晓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10 证券简称：统联精密 公告编号：2024-020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宝路 830 号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东宝生物能源分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

6

90,070,062

90,070,062

75.0583

75.05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叶活动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郑学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63,86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6,20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12,911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57,151

比例（%）

0.063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012,911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57,151

比例（%）

0.063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 2024 年中期现金
分红规划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3,862

63,862

63,862

12,911

比例（%）

91.1507

91.1507

91.1507

18.4280

反对

票数

6,200

6,200

6,200

57,151

比例（%）

8.8493

8.8493

8.8493

81.5720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共10项，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晖、罗晋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
公告。

特此公告。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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